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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新聞稿 
T a i p e i  D i s t r i c t  P r o s e c u t o r s  O f f i c e  P r e s s  R e l e a s e 

發稿日期:105年5月2日 
聯絡人：張介欽襄閱主任檢察官 
電話：（02）23146881 

 

臺北地檢署偵辦臺北憲兵隊搜索民宅一案，於今日偵查終

結，茲簡要說明如下： 

壹、偵查結果 

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保防安全處前處長趙○川、組長余○達等

2人、國防部軍事安全總隊主任汪○偉、副主任吳○發、保防

官蔡○祥、張○豪、副組長黃○豪等 5人、臺北憲兵隊隊長呂

○芳、調查官黃○瑞、鄒○裕、盛○林、羅○瀚等 5人，共 12

名被告，均因犯罪嫌疑不足，予以不起訴處分。 

貳、告訴意旨摘要 

本案因魏姓告訴人於網路上拍賣「白色恐怖國防部檢舉機 

密文件」 遭不詳姓名年籍之人以佯稱購買普洱茶名義，邀約告 

訴人至新北市蘆洲捷運站進行交易，告訴人到場後旋遭表明為

憲兵隊身份之人圍住，詢問上開文件來源及要求告訴人交出文

件，並以要讓告訴人「很難看」等語脅迫，致告訴人心生畏懼，

遂同意返回住處拿取文件交付被告等人。嗣告訴人返回住處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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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2名憲兵隊人員陪同進入家中，告訴人除自行取出上開文件

交予憲兵隊人員外，並應要求將網路上之拍賣網頁下架，之後

被帶往臺北憲兵隊接受詢問。事後，又有 2名不詳姓名年籍之

人攜帶新台幣 1萬 5000元之獎勵金及切結書與告訴人相約至八

里觀海大道某便利商店見面，要求告訴人簽立切結書後欲給付

獎勵金，惟告訴人認自己既係犯罪嫌疑人為何會有獎勵金，遂

認定係是國防部欲給予之封口費而拒絕收受。嗣因內心恐懼不

安，轉向立法委員投訴本案經過，經媒體報導後，全案始曝光。

因認被告等均涉有刑法第 307條違法搜索罪、第 304條強制罪、

第 134條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犯罪等罪嫌。 

參、不起訴處分之要旨： 

本案經向相關單位調取內部簽呈、會議紀錄予以查證，並 

多次隔離訊問 12名被告及相關證人，相互勾稽結果，認為保防

安全處、軍事安全總隊為取得本案文件曾先後召開會議，最終

由趙○川指示由憲兵隊配合軍事安全總隊以商談或購買的方式

向告訴人取得文件，惟事後因憲兵隊人員質疑用購買的方式恐

會有故買贓物之可能而予以反對，嗣經軍事安全總隊人員請示

後，由軍事安全總隊汪○偉指示依照憲兵隊的作法，在不違法

的情況下進行本案，全案始確定交由憲兵隊依刑事偵查方式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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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是縱認憲兵隊人員事後之搜索程序有瑕疵，亦難認保防安

全處、軍事安全總隊人員與憲兵隊人員間有何違法搜索之犯意

聯絡存在。又憲兵隊人員執行本案之過程，綜觀相關卷證資料，

顯示告訴人自始至終均表示同意搜索及交付文件，且並無違反

自主意思之具體跡證及表情顯現在外，憲兵隊人員係認告訴人

涉有贓物等罪嫌嫌，始開始相關之偵查作為，並非無所憑藉而

擅自妄行，在執行過程中除要求程序之客觀合法性外，主觀上

亦認為已得告訴人自願性同意始進行後續之搜索作為，尚難認

有何違法搜索或強制使人行無義務之事犯罪之故意。雖在執法

過程中有不符比例原則及對於正當法律程序和當事人之權益造

成侵害與欲達成取得非「國家機密」文件之目的間顯失均衡之

程序上瑕疵，亦僅係影響因此取得之證據，在訴訟法上有無證

據能力之問題，尚與成立犯罪無關。此外，復查無被告等有何

違法搜索、強制等犯罪之故意及犯意聯絡，因認被告等 12人罪

嫌均有不足。 

（詳細理由請詳見所附之新聞資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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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105年度偵字第 5978號 

    告  訴  人  魏○義   

  被   告 羅○瀚 男 39歲  

             盛○林 男 36歲  

              鄒○裕 男 31歲  

             黃○瑞 男 36歲  

             吳○發 男 43歲  

              張○豪 男 28歲  

             黃○豪 男 33歲  

             蔡○祥 男 37歲  

              余○達 男 38歲  

             汪○偉 男 41歲  

             呂○芳 男 41歲  

              趙○川 男 51歲  

上列被告等因瀆職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應為不起訴之處分 

，茲敘述理由如下： 

壹、告訴意旨略以：告訴人於民國 104 年 9 月間某日在網路上 

    向再生公司拍得「白色恐怖國防部檢舉機密文件」的歷史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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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料 3 份，同年 11 月間某日起以「民國 67 年【白色恐怖 

    】國防部檢舉機密文件（陸軍官校少校胡某檢舉第五軍軍醫 

    郗某是匪諜）」之名義在網路上拍賣，嗣憲兵隊人員及其他 

    不詳單位人員竟共同基於違法搜索、妨害自由之犯意，由不 

    詳單位人員於 105年 2月 18日發現上述網路拍賣內容，先打電 

    話向告訴人確認，再於同年月 19日由不詳姓名年籍者以誆稱 

    購買普洱茶名義約告訴人至蘆洲捷運站交易，同日下午約 7 

    時許，告訴人到場，旋即遭表明為憲兵隊身分之被告黃○瑞 

    等 5人圍住，並詢問上開文件來源及要求告訴人交出 3份文件 

    ，並以要讓告訴人「很難看」等語脅迫之，致告訴人心生畏 

    懼，遂同意返回住處取得文件交付被告等人，而行無義務之 

    事。當日晚上約 7時 10分許（蒐證光碟所述有誤），告訴人 

    因而同意搭乘憲兵隊的車，並將摩托車交予其中 1名被告代 

    騎回家，嗣到達告訴人住處後由憲兵隊黃○瑞、盛○林 2人 

    陪同告訴人進入家中，由告訴人親自取出上開 3份文件交付 

    被告 2人，之後該 2人又要求告訴人要將網路上之拍賣網頁下 

    架，因電腦在告訴人女兒房間，被告其中 1人還進入該房間 

    監督告訴人執行下架。事後，被告黃○豪、張○豪於攜帶新 

    台幣 1萬 5000元獎勵金、切結書與告訴人相約至八里觀海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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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道某便利商店見面，要求告訴人簽立切結書後給付獎勵金， 

    惟告訴人因見上開切結書內容及認自己既係嫌疑人為何會有 

    獎勵金，遂認定是國防部給的封口費而拒絕收受。嗣因內心 

    恐懼不安，事後告訴人遂向立法委員投訴本案經過，經媒體 

    報導後，本案始曝光。因認下令執行此任務之原國防部總政 

    治作戰局保防安全處（下稱保防安全處）少將處長被告趙○ 

    川、保防安全處中校組長被告余○達，國防部軍事安全總隊 

    上校主任被告汪○偉，臺北憲兵隊上校隊長被告呂○芳，實 

    際執行任務的軍事安全總隊中校副主任被告吳○發、少校保 

    防官被告蔡○祥、少校副組長被告黃○豪、上士保防官被告 

    張○豪。臺北憲兵隊少校調查官被告黃○瑞、上尉調查官被 

    告鄒○裕、士官長調查官被告盛○林，士官長調查官被告羅 

    ○瀚等均涉有刑法第 307條違法搜索罪、第 304條強制罪、第 

    134條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犯罪等罪嫌。 

貳、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，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，刑 

    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 2項定有明文。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 

    ，須依積極證據，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

    時，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，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。又 

    告訴人之告訴，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，是其陳述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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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否與事實相符，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（最高法院 30年 

    上字第 816號及 52年台上字第 1300號判例參照）。訊據被告 

    趙○川等均堅詞否認有何上述犯行，被告趙○川辯稱：伊自 

    始至終對余○達所下達的指令就是要以平和的方式，以商談 

    或購買的方式取得，不知憲兵隊會以同意搜索的方式為之。 

    被告余○達辯稱：伊所接受的指令係要軍事安全總隊與憲兵 

    隊配合以購買或勸說的方式取得文件，並未要求憲兵隊以違 

    法的方式為之。被告汪○偉、吳○發、黃○豪、蔡○祥、張 

    ○豪均辯稱：伊等為達蒐集情報的目的，均係聽從余○達的 

    指示而為，並不知憲兵隊黃○瑞等人會以何種方式執行，亦 

    不知有無違法等語。被告呂○芳、黃○瑞、盛○林等辯稱： 

    其等執行的程序均合法，告訴人均同意並配合辦理，並不知 

    告訴人有非自願性同意及受脅迫的情況等語。 

參、經查： 

一、保防安全處、軍事安全總隊之人員難認與憲兵隊有何違法搜 

    索之犯意連絡： 

（一）按保防安全處、軍事安全總隊依國家情報工作法規定，均 

      係情報機關或準情報機關，得依該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 

      、第三款規定：就足以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涉及內亂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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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外患、洩漏國家機密等資訊進行蒐集、研析、處理。故其 

      等認本案係關乎洩漏國家機密之事，係屬其等之職責，該 

      等單位介入調查，尚無違法。而憲兵隊長官、士官、憲兵 

      依刑事訴訟法第 229條、第 230條、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 2 

      、3、4條規定為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，本有刑事調查權 

      ，而本案被告黃○瑞等人初始即認定告訴人取得上開文件 

      有可能涉及刑法竊盜或贓物罪嫌，故憲兵隊依刑事偵查之 

      方式偵辦本案，亦有所據，首應敘明。 

（二）本案係因軍事安全總隊網路搜尋人員於 105年 2月 18日看到 

      告訴人在網路上拍賣標題為「民國 67年白色恐怖國防部機 

      密文件（陸軍官校少校胡某檢舉第五軍軍醫郗某是匪碟） 

      」之文件，因上開文件形式外觀均標示為「密」及「機密 

      」級，且確屬國防部某單位所產製，遂於同年月 19日由國 

      防部政治作戰局安全處保防員江○兒以情資簽處表簽請該 

      處處長趙○川核准於該日下午邀集軍事安全總隊、台北憲 

      兵隊及軍司法單位派員參與專案研討會議。保防安全處於 

      2月 19日下午就本案召開專案研討會，與會的單位及人員 

      有保防安全處處長趙○川（擔任主席）、副處長詹○義、 

      科長楊○盛、組長即承辦人被告余○達、保防官于○峰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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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國防部法律事務司副處長蕭○全、軍事安全總隊被告吳○ 

      發、黃○豪，台北憲兵隊被告黃○瑞等人。上開會議既為 

      研討會，故依與會之被告趙○川等人所述，均是由各單位 

      代表發表意見，期間國防部法律事務司蕭○全副處長曾建 

      議本案有可能涉及刑法竊盜或贓物罪，最後初步結論是由 

      憲兵隊以偵辦刑事犯罪之程序辦理（至會議紀錄記載：責 

      由臺北憲兵隊偕同軍事安全總隊聯繫及接觸魏姓賣家，協 

      請魏民說明取獲文件過程等內容，係被告余○達將前後會 

      議內容混淆所致），業據參與會議之被告趙○川、余○達 

      、吳○發、黃○瑞等證述在卷。 

（三）嗣開完研討會後，因被告趙○川恐 2月 19日係星期五，接 

      下來是星期六、日，擔心情況會有變數，且上開拍賣資料 

      長時間放在網路上易有新聞效應，外界對國防部的觀感不 

      佳，遂與余○達、證人江○兒、楊○永又召開臨時會議， 

      並決定由被告余明達轉知軍事安全總隊將告訴人約出來以 

      商談或購買的方式取得該文件，又恐軍事安全總隊並非一 

      般人民所熟知之單位，故又命被告余○達通知憲兵隊配合 

      軍事安全總隊以商談或購買的方式完成取得文件的任務等 

      情，亦據被告趙○川、余○達，證人楊○永、江○兒於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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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察官隔離訊問時所供及證述內容大致相符，亦堪信為真實 

      。足認本案取得上開文件之方式，已由研討會結論之「由 

      憲兵隊以偵辦刑事犯罪之程序辦理」，更改為「憲兵隊配 

      合軍事安全總隊以商談或購買的方式取得」。 

（四）再者，據被告黃○豪供稱：「開完專案會議之後我接到國 

      防部保防安全處余○達中校電話，請我們配合憲兵隊約魏 

      民出來，約出來後我們不要介入，如何約沒有講，…我自 

      己評估就以委婉方式像買東西約他出來，沒有提到要買什 

      麼，想說他有在拍賣就看看賣什麼東西」等語。被告汪○ 

      偉供稱：「當時大概 4點黃○豪進來跟我報告接到余○達 

      電話，說要我們用購買物品的名義去約魏○義出來見面， 

      配合憲兵隊辦理。黃○豪跟我講完我就馬上回電話給余○ 

      達，我問他配合憲兵隊辦理的意思為何？他說我們負責約 

      魏文義出來，實際執行由憲兵隊負責（即之後的接觸跟取 

      得文件均由憲兵隊負責），我們在旁邊掌握狀況」、「（ 

      問：余○達有沒有跟你說執行的目的是什麼？）約對方出 

      來跟對方談，柔性勸導把他販賣的國軍文件交給國防部」 

      、「（問：跟呂○芳聯絡的情形？）我跟他說有接到保防 

      安全處余○達中校的通知，說要以購買物品的名義約魏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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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出來，由憲兵隊執行，跟魏文義談能不能拿到販賣的文件 

      。」等語，被告呂○芳供稱：「105年 2月 19日下午，我接 

      到軍事安全總隊臺北站主任汪○偉上校電話，他說當天下 

      午開的專案會議的案件要馬上執行，要我們的人晚上配合 

      他們執行，我回答他說為什麼要這麼急，當天我們憲兵隊 

      黃○瑞去開會帶回來給我的訊息是說要給我們大概七天時 

      間蒐整資料，汪○偉說他也不太清楚。」、「我打電話給 

      黃○瑞，請他先找憲兵 202指揮部法務科長中校張○昌， 

      問晚上這個執行合不合法，有沒有程序上的問題。黃○瑞 

      後來回報說因為張○昌當天休假，所以用電話聯絡，黃○ 

      瑞說他跟張○昌討論後認為應該沒有問題可以執行。…我 

      之後打給汪○偉說這個案子我們的人應該可以配合執行， 

      就請他們編組的人打給黃○瑞，看要如何配合」等語，被 

      告黃○瑞陳稱：「一開始隊長呂○芳打電話給我，說安全 

      總隊已經約賣家出來見面，要我們過去現場瞭解狀況，就 

      是瞭解交易公文狀況，就是要我們過去，隊長收到訊息， 

      說他們要交易公文，就叫我們報出勤」、「是軍事安全總 

      隊要交易公文，不是我們，我們也沒有跟賣家聯繫」、「 

      …隊長要我們研討如何偵辦這個案件，就說如果到時候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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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家拒絕交易，後續偵辦」、「我打電給余○達確認，因為 

      跟開會決議不同，余○達說確實有約賣家到蘆洲捷運站。 

      …我沒有跟余○達提到要怎樣執行」、「（問：余○達到 

      底要你們如何配合？）陪同總隊到現場。我也沒有問余○ 

      達到底要如何配合」、「隊長跟我說要交易公文，好像是 

      汪主任（○偉）還是余○達其中一位，跟我說要買公文， 

      我不確定是那一個跟我講的」、「是他們的人要買」等語 

      ，以上被告均經隔離訊問，所述內容亦大致相符，堪可採 

      信。是從上開各被告所供內容及證據資料可知，本案取得 

      文件之方式，原係決定由憲兵單位以聲請搜索票之偵辦刑 

      事犯罪之程序辦理等情，已為參與研討會之相關人員所是 

      認，惟因被告趙○川事後變更決議，改以要求立即以商談 

      或購買的方式取得文件，但卻未再次邀集相關人員召開會 

      議，研議任務分配及執行方式，僅由被告余○達將上述命 

      令以口頭告知軍事安全總隊人員，再輾轉由軍事安全總隊 

      人員告知憲兵隊人員，導致傳達之命令交待不清（軍事安 

      全總隊與憲兵隊之主從關係，何單位去談交易等有所歧異 

      ），彼此間對於命令內容認知發生歧異（軍事安全總隊認 

      由憲兵隊去買，憲兵隊認由軍事安全總隊購買，最後卻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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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偵查犯罪方式執行本案）。 

（五）另參酌被告黃○瑞供稱：「有 2 個現場（即蘆洲捷運站 

      ），第一現場是剛到捷運站 3 號出口對面馬路，我們先 

      會合，吳居發跟我說他們要買公文，我回說不要買公文， 

      因為有收受贓物問題，我就用吳居發手機跟主任（汪○偉 

      ）聯絡，主任也確定由憲兵隊跟魏民談，我們建議不要花 

      錢買，討論確定後由憲兵隊與魏民談」等語，吳○發陳稱 

      ：「…我們跟憲兵隊約於 6點 5分見到面，我就跟黃○瑞研 

      討要用什麼方式，我向黃明瑞表示保防安全處的指導及主 

      任的授命是希望雙方會同見到賣家之後，以柔性勸導的方 

      式希望賣家能將網路下架，如賣家不願意，不排除以金錢 

      向賣家買回，但黃○瑞少校表示，向賣家買回文件恐有收 

      受贓物之罪責，所以不認同我們以金錢向賣家買回之方式 

      ，此時本人就向汪○偉回報，並將手機交予黃○瑞與主任 

      （汪○偉）溝通，之後主任向本人表達依照憲兵隊的作法 

      ，在不違法的情況下進行」，被告蔡○祥陳稱：「…18點 

      抵達蘆洲捷運站，大約過 3分鐘左右，我看到憲兵隊同仁 

      ，跟副主任（吳○發）對話，副主任就跟黃○瑞談，國防 

      部希望跟魏民談，希望能用買的方式或是請憲兵隊跟他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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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涉嫌什麼法律，請魏民是否能主動協助提供文件，當下我 

      有聽到黃○瑞說他在網路上販賣這三份文件已經有涉嫌贓 

      物罪，憑什麼要跟他買…」等語，以上被告經隔離訊問後 

      所供內容大致相符，應值採信，益證保防安全處、軍事安 

      全總隊執行此次任務，均是要以商談或購買的方式取得文 

      件，是因在蘆洲捷運站經憲兵隊即被告黃○瑞質疑用買的 

      會有收受贓物罪問題，始由憲兵隊以偵查犯罪的方式處理 

      ，是縱認憲兵隊人員事後有不符法定程序搜索之情形，亦 

      難認保防安全處、軍事安全總隊人員與憲兵隊人員有何違 

      法搜索之犯意聯絡甚明。 

（六）綜上，本件被告趙代川指示被告余○達要以商談或購買的 

      方式取得文件，惟被告余明達就此部分僅要求軍事安全總 

      隊人員以購買或商談的方式取得，就憲兵隊部分則未明確 

      傳達此訊息，因此，憲兵隊參與本案的人員一開始即認需 

      以偵辦刑事犯罪之方式為之，一直到在蘆洲捷運站兩方人 

      員相遇後，憲兵隊人員認為以買的方式取得文件，恐會有 

      故買贓物之可能而予反對，至此，全案始確定交由憲兵隊 

      依刑事偵查方式處理。而在蘆洲捷運站現場憲兵隊於執行 

      刑事偵查程序時，軍事安全總隊吳○發、蔡○祥等人僅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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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場了解狀況，並無參與上開偵查程序，另軍事安全總隊人 

      員亦未至告訴人住處執行搜索等情，亦有蒐證光碟及勘驗 

      筆錄可憑。是以對保防安全處之被告趙○川、余○達，軍 

      事安全總隊之被告汪○偉、吳○發、黃○豪、蔡○祥、張 

      ○豪等人均難認其等自始即知悉憲兵隊黃○瑞等人會以同 

      意搜索之方式取得文件，應無疑義。從而，縱認被告黃○ 

      瑞等人事後之搜索程序具有瑕疵，亦難認保防安全處、軍 

      事安全總隊之上述被告與其等有何違法搜索之犯意連絡。 

二、憲兵隊或軍事安全總隊現場執行人員執行本案並無違法搜索 

    之犯罪故意： 

（一）被告黃○瑞等人於執行上開勤務前，因被告呂○芳之要求 

      ，有先以電話就本案軍事安全總隊人員約告訴人出來是否 

      有陷害教唆的疑問，及本案告訴人是否有構成刑責等問題 

      詢問證人即憲兵 202指揮部法務科長張學昌，經證人張○ 

      昌明確答覆本案並無陷害教唆，告訴人可能涉嫌贓物等罪 

      ，經黃明瑞回覆予被告呂○芳後，呂○芳始下令黃○瑞執 

      行本案之事實，業據被告呂○芳、黃○瑞，證人張○昌隔 

      離訊問供述及證述在卷，足認憲兵隊於執行此次勤務前就 

      出勤的合法性有先確認，自始即無違法執行任務之故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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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又參以告訴人在憲兵隊人員陪同返回住處期間，原本憲兵 

      隊人員要告訴人自己回住處取得上開文件後交付予憲兵隊 

      黃明瑞等人，惟事後始決定由被告黃○瑞及盛○林陪同至 

      其住處內取物之事實，業據告訴人證述在卷，顯見被告黃 

      ○瑞等人初始並無以同意搜索方式執行任務的意思，而在 

      返回告訴人住處途中要求告訴人簽立自願搜索同意書，亦 

      係為確保其等前往告訴人住處取證之正當性所為，益徵憲 

      兵隊人員執行本案的過程對於程序之合法性已有注意，堪 

      認其等主觀上並無違法搜索的故意。況且憲兵隊人員為避 

      免夜間詢問不合法，於取得上開文件後，尚先詢明告訴人 

      是否於下星期一再至憲兵隊製作筆錄，惟魏某答稱：因其 

      母住院下星期一要去醫院照顧沒時間，故自動要求於當日 

      夜間即至憲兵隊製作筆錄之事實，除據告訴人自承外，亦 

      據被告黃○瑞、盛○林陳述在卷。凡此均益證憲兵隊在執 

      行職務時，對於程序之合法性確有注意及之。 

（二）關於告訴人在搭乘憲兵隊車輛返回住處途中有無簽立自願 

      搜索同意書乙事，雖告訴人堅稱：因當時很害怕，忘記有 

      無簽立等語，但其並不否認該搜索同意書簽名之真正；況 

      經檢察官隔離訊問當時在車上之被告等人，被告黃○瑞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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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陳：「在車上就讓魏先生簽署自願搜索同意書」等語，被 

      告盛○林供稱：「不知道是鄒○裕還是黃○瑞，在車上有 

      問說放自願搜索同意書的包包在那裡，聽到黃○瑞說麻煩 

      給魏先生看他是否願意簽，如果同意就讓他簽」等語，被 

      告鄒○裕陳稱：「（在車上）我跟魏先生說要去你家，要 

      同意搜索，我說剛剛在捷運站你有同意讓我們去你家搜索 

      ，有一份制式文書要簽名，這份文書是表示你同意讓我們 

      進去你家，所以我就拿給魏先生簽」、「那個（放同意書 

      的）包包是我保管的，我有在車上找這個包包」等語（他 

      字卷第 17頁），被告羅○翰陳稱：「我是快到魏先生家路 

      途中，聽到有人講，忘記是誰講，因為魏先生同意配合， 

      所以會有自願同意書給他簽」等語，被告吳○發陳稱：「 

      我聽盛調（盛○林，事後改稱是鄒○裕）有詢問嫌疑人既 

      然同意到你家，等會給你簽一個自願同意搜索」等語，互 

      核大致相符，再參酌告訴人於蘆洲捷運站時確已同意至其 

      住處取得文件，有上開捷運站蒐證光碟及勘驗筆錄、譯文 

      可憑，且憲兵隊執行人員對於程序合法性之要求確均有注 

      意，已如前述，堪認被告等前開所述，應值採信。 

（三）另外，於蘆洲捷運站現場依照憲兵隊所提供之現場蒐證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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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碟內容觀之，告訴人自始至終均一再澄清上開三份文件的 

      來源合法，交付文件的原因之一係害怕自己觸犯刑責，故 

      其同意交付亦係為澄清自己並無犯罪之事實，亦為告訴人 

      所坦認。再依現場搜證光碟所示，被告黃○瑞稱：「我們 

      去你家拿好了，我們會給你搜扣筆錄，…」、告訴人即回 

      稱：「那你要載我回來」等語，告訴人亦自承上開陳述就 

      是同意要一起回八里住處等語，另被告黃○瑞再稱：「你 

      東西要給我們，不給我們，我們就認定東西是你的，不然 

      我們還是會請搜索票去你家搜，這只是更難看而已」、告 

      訴人即回稱：「不過你要開個證明給我」等語，經檢察官 

      訊以告訴人上開話語的意思，告訴人答稱：「因為他說要 

      去憲兵隊交待來源，我認為他這樣講，表示說這是違法的 

      ，我就同意將這 3份文件交給他，但希望他開給我證明」 

      等語。另「檢察官問：所以從上面這些對談來看，你意思 

      是要澄清文件是合法購得？答：是。」、「我就是害怕拿 

      到這個會是犯罪，…，為了證明我清白才願意交出這些文 

      件」等語，並有上述蒐證光碟及本署檢察官勘驗光碟筆錄 

      及譯文在卷可憑，足認告訴人同意交付文件之原因之一係 

      為害怕自己觸犯刑責，故其上開同意亦係為澄清自己並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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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犯罪，尚難認其係因自由意志受到抑制而交付。 

（四）另經檢察官訊以：「他有跟你說可以拿搜索票也可以同意 

      搜索？）告訴人答以：「是說要請我同意搜索，否則還是 

      可以拿到搜索票，有搜索票情形又不一樣，我心裡想說一 

      定要到我家搜索，結果也是一樣，對我也比較有利，我就 

      同意」、「問：你同意讓他們去你家拿資料，是否因為這 

      也沒什麼，資料也是合法來的，沒有犯罪，想讓他們來證 

      明你清白？答：這一點也是理由，但他們也一直強調要我 

      拿出來，否則要拿搜索票，以後還是拿的到這些文件」等 

      語，從告訴人之陳述觀之，告訴人對於是否同意至其住處 

      取得文件，主觀上仍有選擇的權利，而難逕認其自由意志 

      已遭剝奪。再經本檢察官至蘆洲捷運站現場履勘，該現場 

      係蘆洲捷運站三號出口旁的公開場所，被告黃○瑞等與告 

      訴人談話時所站立之位置靠近捷運站出口及旁邊的道路之 

      事實，有現場勘驗筆錄、現場圖、現場照片在卷可憑，再 

      參諸案發當時為星期五約下午 7時的下班時間，人潮眾多 

      之事實，亦為被告黃○瑞、鄒○裕等所供明。又就蒐證光 

      碟內容觀之，告訴人於蘆洲捷運站與憲兵隊被告黃○瑞等 

      人交談時均神態自若，應對自如等情，有蒐證光碟及本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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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檢察官勘驗筆錄可證，均可認當時告訴人對於同意搜索與 

      否應有選擇之自由，並無被脅迫之客觀情狀。 

（五）繼之被告黃○瑞、盛○林於進入告訴人住處後均無任何搜 

      索之動作，而係告訴人自行配合開啟大門，讓其等入內， 

      並自行取出文件交付及操作電腦畫面將拍賣上開文件之網 

      頁下架，過程中黃、盛 2人態度平和，並未有任何強暴脅 

      迫或其他對告訴人威嚇之行為或言語，告訴人亦不曾有任 

      何表示反對其 2人進入住處、拿取文件、攝影之言行等情 

      狀，有本署檢察官對蒐證光碟之勘驗筆錄可憑。另被告黃 

      ○瑞等人於蘆洲捷運站並未有對告訴人拉扯、碰觸之行為 

      ，在車上亦無對告訴人施強暴、脅迫之行為，亦為告訴人 

      所坦認。又告訴人於車上曾有打電話給其妻即證人葉○卿 

      ，及返家後其妻看見魏某及憲兵人員入其屋內，證人葉○ 

      卿均證稱告訴人並無任何異狀。其女即證人魏○璇亦證稱 

      ：於魏某進屋時未發現有何異狀，甚而，其妻女於當日均 

      不知進入其居處者係憲兵人員等情，均據證人葉○卿、魏 

      ○璇具結證述在卷，益見告訴人當時並無任何違反意願的 

      情狀表徵於外。而告訴人於憲兵隊製作詢問筆錄時，被告 

      黃○瑞問：「今日 19時 30分許本隊人員是否經你本人同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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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至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樓執行搜索？是否經你本人全程陪 

      同本隊執行搜索？扣案物品為何人所有？」等問題時，均 

      不假思索馬上回答：「對，我本人同意的，我全程陪同， 

      三份公文都是我的」等語，且神態自若，除打呵欠外，尚 

      能指正憲兵人員筆錄內容登打有誤，亦未有何違反其意願 

      的神情表現於外等情，除經檢察官勘驗光碟屬實外，亦據 

      告訴人自承在卷。凡此俱難認定被告黃○瑞等人在執行此 

      次勤務時明知被害人魏○義有違反意願同意搜索而仍違法 

      搜索之故意甚明。 

（六）此外，本案執行過程一切平和，隨同配合執行之被告蔡○ 

      祥、吳○發、黃○豪於回報給被告汪○偉、保防安全處被 

      告余○達，被告余○達再回報給被告趙○川時均稱告訴人 

      相當配合，主動交出上開物品等情，亦據被告蔡○祥、吳 

      ○發、黃○豪、余○達、趙○川供陳在卷，更足證被告等 

      人主觀上並無認知告訴人的自願性有受到影響。可認本案 

      被告等執行過程，主觀上均認定告訴人係自願同意搜索， 

      尚難認有何違法搜索或強制犯行之故意。 

肆、本案之執行程序瑕疵部分： 

一、查本案之上開文件本得由屬情報機關或準情報機關的保防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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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全處、軍事安全總隊在文檔庫即可查明是否為「機密文件」 

    ，經查明不是機密文件後，亦無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可能， 

    如恐還有其他嫌疑人尚持有其他「機密文件」而有蒐集情報 

    之必要，本應以侵害告訴人權益最小的方式為之（包括以金 

    錢向其購買），且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亦不得與欲達成 

    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，竟以佯稱購物之方式約出告訴人後， 

    立即要求憲兵隊配合辦理，且動用軍事安全總隊、憲兵隊多 

    人至現場執行此任務，已不符合比例原則。而本案憲兵隊於 

    執行職務時雖有表明憲兵之身分，惟參與情報蒐集的軍事安 

    全總隊人員即被告吳○發、蔡○祥則在場並未表明身分，且 

    本不應參與憲兵隊的偵查犯罪程序，卻仍參與其中，顯然混 

    淆情蒐任務與刑事偵查程序，從而，本案相關人員為取得上 

    開文件，而動用軍事安全總隊、及具司法警察權之憲兵隊多 

    人之處理過程不僅指令不清、程序不明，且所造成的損害與 

    欲達成取得非「國家機密」文件之目的亦顯失均衡，雖其等 

    此部分作為尚不構成刑責，亦應予以行政究責（國防部已於 

    105年 3月 11日調查後懲處相關人員，有行政報告在卷可憑） 

    ，併此敘明。 

二、又憲兵隊在蘆洲捷運站執行任務時，被告黃○瑞對告訴人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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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：「我們去你家拿好了，我們會給你一個搜扣筆錄，不然你 

    現在可能要先去我們那邊去做個筆錄」、「你東西要給我們 

    ，不給我們，我們就認為東西是你的，不然我們還是會請搜 

    索票去你家搜，這只是更難看而已」；及被告鄒○裕稱：「 

    我們現在目標不是你，你可以的話，我們就好處理，你如果 

    不配合我們，我們就請搜索票，到時候如果有違法問題，不 

    管你找誰來，我們一定要讓你難看」等語，均會讓告訴人同 

    意搜索之自願性產生瑕疵。雖此等瑕疵，經勘驗現場蒐證光 

    碟結果尚難認已達脅迫告訴人或使其失去自主決定可能之程 

    度，而難構成故意違法搜索罪，但仍得作為訴訟法上判斷有 

    無證據能力時的衡量標準及行政究責之依據，附此敘明。 

伍、綜上，本案被告等執行過程主觀上係認定告訴人係自願性同 

    意搜索，尚難認有何違法搜索或強制使人行無義務之事犯罪 

    之故意。因本案被告等認告訴人有涉及贓物等罪的嫌疑，憲 

    兵隊之偵查作為並非在毫無依據的情形下為之，雖在執法過 

    程中有上述程序之瑕疵，惟依蒐證光碟觀之，自始至終告訴 

    人均表示同意，且並無違反自主意思之具體跡證及表情，被 

    告等主觀上亦認為已得告訴人自願性同意始進行後續搜索的 

    行為，故認其等並無犯罪之故意。至其執序之瑕疵僅係影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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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其因此取得之證據有無證據能力之問題，尚與成立犯罪無關 

    ，併此敘明。此外，復查無被告等有何違法搜索、強制罪等 

    犯罪之故意及犯意聯絡，因認被告等人罪嫌均有不足。 

陸、依刑事訴訟法第 252條第 10款為不起訴處分。 

中  華  民  國  105  年  4   月  26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 察 官  ○○○ 

 


